


   

   

 

  

 

  

  

  

  

  

  

  

  

  

   
 

目 錄

《審計署署長第八十三號報告書》包括以下章節：

章 節 題 目 
(註) 

1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 

2 香港水域內避風泊位的規劃和管理 

3 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 

4 小型無人機操作的規管 

5 長者院舍照顧服務券計劃 

6 香港理工大學：大學校舍的維修保養 

7 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 

8 青年發展基金

註： 章節編號按報告書英文版各章題目的字母順序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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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工量值式審計工作準則

衡工量值式審計工作

衡工量值式審計工作是就政府總部任何決策局、任何政府部門、專責機

構、其他公眾團體、公共機構，或帳目須受審核的機構在履行職務時所達到的

節省程度、效率和效益，進行審查。審查工作是根據政府帳目委員會主席在一

九九八年二月十一日提交臨時立法會的一套準則進行。這套準則由政府帳目委

員會及審計署署長雙方議定，已為政府接納。 

2. 所訂準則如下： 

——第一，審計署署長向立法會提交報告時，應享有很大自由。他可

以促請當局注意他在審計過程中所發現的任何情況，並指出所牽涉

的財政問題。按照準則訂定的範圍，審計署署長不會評論行政會議

及立法會的決策，但可指出這些決策對公帑的影響； 

——第二，審計署署長在審查政策目標如何執行的過程中，如有理由相

信有關人員在制訂政策目標和作出決定時，可能缺乏足夠、有關和

可靠的財政及其他資料作為制訂政策目標或作出決定的根據，而一

些重要的基本假設亦可能不夠明確，他都可以進行調查，證實他的

想法是否正確。調查結果如顯示他的想法正確，他便應把有關事項

提交立法會，由政府帳目委員會提出進一步質詢。由於進行這類調

查的程序，可能涉及審查政策目標的制訂方法，因此，審計署署

長向立法會作出報告時，不應對有關事項下任何判斷，而只應條陳

事實，由政府帳目委員會根據這些事實提出質詢； 

——第三，審計署署長可以審議有關方面在釐定政策目標及作出決策

時，是否有適當的權力； 

——第四，他可以審議有關方面有沒有作出令人滿意的安排，以期探

討、揀選和評估其他推行政策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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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工量值式審計工作準則

——第五，他可以審議既定的政策目標是否已明確界定；其後就推行政

策所作的決定，是否符合核准的目標並由適當階層的人員運用適當

權力作出；向執行人員發出的指示，又是否符合核准的政策目標和

決定，並為有關人員了解清楚； 

——第六，他可以審議各項不同的政策目標，以及所選用的推行辦法，

是否有衝突或可能有衝突； 

——第七，他可以審議有關方面在將政策目標演譯為行動目標和成效標

準方面，進展和效用如何；以及有關方面有否考慮其他服務水平的

成本，及在成本變動時加以檢討；及 

——最後，他還有權行使《核數條例》 (第 122 章) 第 9 條授予他的權力。 

3. 審計署署長對政府總部任何決策局、任何政府部門、專責機構、其他公

眾團體、公共機構，或帳目須受審核的機構進行審查時，並無權力質詢其政策

目標的利弊；除準則另有指明外，亦不得質詢這些政策目標的制訂方法。不

過，他可以就這些方法的節省程度、效率及效益，提出質詢。 

4. 衡工量值式審計工作是依照審計署署長每年預先制訂的工作程序表執

行。政府帳目委員會的工作程序規定，委員會必須經常與審計署署長舉行非正

式會議，向他建議值得進行衡工量值式研究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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